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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永宁县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

编报说明
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编报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永宁县2020年社会

保险基金预算已编制完成，现随文上报。

一、2020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编制原则和方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试行社

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2号）和《财政部 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编报2020年社会保

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央、区、市有关社会

保险基金征收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，编制2020年全县社

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(一)预算编制的范围

2020年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基

本养老保险基金（含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）、城乡居民

社会养老保险基金、工伤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（注：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生育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基金已列入银川市市级统筹，不再本县预算编制范

围）。

(二)预算编制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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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综合考虑了我县

2020年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、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

划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、社会保险政策和财政

补助政策等因素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按照收入项目分别进行测算。社

会保险费收入根据参保人数、保险费率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

资水平、工资增长等因素，结合社会保险征缴扩面任务确定。

财政补贴收入统筹考虑上年度财政补助水平，并剔除不可比

因素后加上本年新增补助综合分析填列。利息收入按照存入

银行的利息收入等合理测算。转移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其

他收入等按照上年度执行情况合理测算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、项目和标

准进行测算，考虑近年基金支出变化趋势，综合分析人员、

政策等影响支出的变动因素。

二、2020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（草案）

（一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2020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28276.72万

元，其中：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24777.22万元，投资收益（利

息收入）2848万元，其他收入（滞纳金收入）250万元，转

移收入401.50万元。上级补助收入48777万元。

2020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48777.09万

元，其中：基本养老金支出46510.53万元，丧葬抚恤补助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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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2061.56万元，其他支出35万元，养老转移支出170万元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2020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

数16911.4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6906.95万元，

投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4.50万元，财政补贴收入10000万元。

2020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

14690万.79元。

（三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2020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8932.56

万元，其中：个人缴费收入1355.94万元，投资收益（利息

收入）342万元，财政补贴收入7072.62万元，其他收入2万

元，转移收入160万元。

2020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7151.67

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险待遇支出7121.67万元，转移支出30

万元。

（四）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2020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640.22万元，其中：工

伤保险费收入639.22万元，利息收入1万元。

2020年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790.03万元为工伤保

险待遇支出。另外上解支出59.54万元。

（五）失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2020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821.05万元，其中：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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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保险费收入801.15万元，利息收入19.90万元。

2020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1067.05万元，其中：

失业保险金支出487.44万元，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189.76万

元，丧葬抚恤支出5万元，职业培训补贴支出5万元，稳定岗

位补贴支出157.01万元，技能提升补贴支出165.60万元，其

他费用支出57.24万元。另外上解支出256.94万元。


